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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履行控烟公约，禁止所有烟草广告 
 

事件 

我国现行《广告法》于 1994 年 10 月 27 日制定，1995 年 2 月 1 日正式生效

执行。“为了适应进一步规范广告活动、促进广告业健康发展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的需要，工商总局在总结监管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

订草案）（送审稿）》，上报国务院。”2014 年 2 月 21 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就《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6 月 4 日国务

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该草案经

进一步修改后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今年 2 月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征求意见的说明中指出：根据我国履行世

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需要，参照原卫生部、

工商总局、烟草局等部门 2012 年 12 月联合发布的《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

年）》，对发布烟草广告的媒介和场所作出进一步限制，并规定在禁止发布的媒介、

场所外发布烟草广告应当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经批准发布的烟草广告中必

须标明“吸烟有害健康”。同时，增加专条规定烟草、酒类广告的禁止性规范。

我们目前尚未看到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草案，但从上述国务院法制办征求

意见的说明以及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出，修订后的《广告法》并未“全面禁止”烟

草广告。 

剖析 

一、烟草广告危害人民健康 

烟草广告，把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产品，经过烟草业以文化、美术、时尚、

口味甚至健康等各种元素的刻意包装，成为一种吸引人使用的“美好产品”。其



 

 

基本功用是吸引不吸烟者开始吸烟，特别是青少年；诱使吸烟者吸更多的烟；弱

化想戒烟者的戒烟意愿；诱使戒烟者重新开始吸烟；抵销或弱化控烟政策的效果；

从而掩盖烟草致病、致残、致死的严重后果，以增加烟草的销售量、赚取利润。 

烟草广告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2014 年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结

果显示，13-15 岁学生中 48.5%在过去 1 个月看到烟草广告，2%的学生收到过烟

草公司的免费烟草制品，69.7%的学生在电影电视中看到吸烟镜头，许多学生表

示将来会吸烟。2013 年一项针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与

巴西 5 至 6 岁儿童的调查显示，85%中国儿童能够识别一种以上烟草制品商标，

位列被调查六国之首。 

二、《广告法》修订草案不符合《公约》要求 

《公约》已在我国生效 8 年，我国有义务履行《公约》条款，控制烟草危害。

《公约》第 13 条第 2 款关于烟草广告的规定是：“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其宪法或宪

法原则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公约》这一条款的其他语言

文本，毫无例外都是“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唯独中文文本，

因中国烟草业的坚持，将英语“全面”一词译成了“广泛”。这样，中文文本出

现了法律文件不应有的矛盾：该项条款中的“广泛”，不能覆盖全体，而“所有”

却必须覆盖全体。中国烟草业据此称“广泛”并非全部，直言不讳“是为烟草广

告、促销和赞助留下空间”。我们认为，把“全面”改为“禁止”，并不能缩小“所

有”的范围。因此，新的《广告法》“禁止”的必须是“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

和赞助”。这符合《公约》的基本精神，即通过减少烟草的需求和供应来挽救生

命。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恰恰是要扩大烟草的供应和需求。因此修订后的

《广告法》应当明确规定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这样才符合我国政府关注民生，

保护人民健康的执政理念。 

三、采用“列举法”必然为烟草广告留下空间 

我国 1994 年通过的《广告法》中对于烟草广告的的禁止，只限于五种媒介、

四类场所。烟草业利用法律的限制不全面、不完善，通过其他媒介、载体发布烟

草广告。此次的修订草案中虽然比原有《广告法》增加了一些传播媒介，但这种



 

 

列举法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烟草

广告载体。旧的载体并未尽举，

新的载体层出不穷，烟草业很快

便会翻新花样，突破限制，制造

出各种新形式烟草广告。譬如烟

草业已经在采用的品吸会、评选

会、颁奖会、烟友俱乐部等花样

翻新的广告、促销与赞助载体，

今后还会弄出更多的花样，而在

法律未列举的场所，如烟草制品

分销过程和零售店、商场等等，

仍可被烟草业作为发布广告的场

所。 

四、既要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无须烟草广告的“审批” 

此次的《广告法》修订草案第十八条指出：“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

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等特殊药品，不得做广告”。中国每年因吸烟导致的死亡

超过了 140 万，占全部死亡的 14.6%，如果没有有效的控烟措施，这个比例还会

上升。烟草使用的危害如此严重，按照我国政府签署，人大常委会批准并在我国

生效的《公约》第 13 条要求，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就应当为修订《广告法》

时对待烟草广告的基本原则。这样，也就无须所谓对烟草广告的审批之说了。 

呼吁 

国际成功的控烟经验证明，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能够有效降低烟

草消费，部分禁止效果非常有限或基本无效。1970 至 1992 年间在 22 个国家开

展的调查发现，全面禁令能够降低 6.3%的烟草消费。一项针对 102 个国家的研

究表明，实施全面禁令的国家中，消费量降低了近 9%；相比之下，实施部分禁

令的国家中，消费量仅降低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消费国和受害国，我国《宪法》总纲明确规



 

 

定“保护人民健康”是国家的基本职责。烟草危害人民健康，影响我国经济可持

续发展，是健康危害型产业，国家必须采取强制手段，限制其发展。我们殷切希

望：《广告法》有关烟草广告的修订，必须以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

赞助为基本原则，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后代健康的大原则。我们建议： 

1．在第二十条首先明确写入：“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如要列举，须在列举各项之前加入“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款项：”； 

2．删去第二十一条中有关烟草的内容； 

3．在第二十八条增加：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法，单独或者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禁止烟草广告的具体办法； 

4．修改第五章法律责任相关条款，增加对烟草广告的罚款数额。 

 


